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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:  
 

查詢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(2004年/2005年)條例草案》事宜 
 
     就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(2004 年/2005年)條例草案》第2部份第 6 點，按醫院管理

局薪級表支薪的公務員的薪酬調整，為何在 2002年5月 31日刊憲的《公職人員薪酬調
整條例草案》中卻沒有提及此部份? 

 
     無論是 2002年5月31日刊憲的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》或是《公職人員薪

酬調整(2004年/2005年)條例草案》都有提及立法減薪，而立法減薪的對象大致一樣，
按理2002年5月31日刊憲的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》和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(2004
年/2005年)條例草案》應同時列明或沒有列明「按醫院管理局薪級表支薪的公務員的薪
酬調整」，但兩者卻出現本信第一段所列明的分別，原因為何？ 

 
本人敬希 閣下能詳細解釋上述查詢，倘蒙早日賜覆，本人不勝銘感。 

 
祝 
台安 

 
此致 
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太平紳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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